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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陕食药监函〔2016〕97号 
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

关于对省十一届政协四次会议
第469号提案答复的函

张凯华委员：

首先，感谢对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关注与支持。您《建议全面治理无营业许可的私房菜》的提案收悉。您的意见和建议非常中肯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，现就您提案中的意见和建议答复如下：

据我们调研，这类餐馆的从业人员，主要为企业下岗职工、外地务工人员、农村剩余劳动力、城市低收入人群等，文化水平普遍偏低，就业困难。而这类经营方式因其经营设备简单、投入资金少、就业门槛低等原因，成为上述人员就业、再就业的首选。私房菜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：一是居家经营非常隐蔽，工商、税务、环保、食药部门难以行使正常监管；二是经营者未经专业培训，缺乏必要的食品安全知识；三是采购餐饮原材料没有索票索证记录，加工时不能按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要求操作；四是为提高饭菜色泽及口感，有可能滥用添加剂；五是清洗餐厨具时为节约时间和成本，常出现清洗不彻底问题。私房菜经营不仅存在较大食品安全风险隐患，许多仍存在违法经营行为，也容易给周边的居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干扰。
近年来，我局非常关注和重视这类情况的食品安全问题，要求各级食药部门加强对私房菜的治理。各地在整治中，已取缔了一批违法经营者，取得了一些成效，部分地市出台了地方法规对私房菜加强监管。如：西安市在《西安市小餐饮整治规范工作规划》中规定：市环保局主要负责办理新建小餐饮提供者的环保审批手续，对小餐饮提供者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进行监管，并监督检查小餐饮提供者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，查处在居民住宅楼和无公共烟道的综合楼内新建、扩建小餐饮场所的行为；汉中市在《汉中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小餐饮行业整治规范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中要求：对向无证小餐饮提供场所的房东，适时采取集中重点整治的办法，由税务部门查处非法所得，由工商部门依法进行处罚，各有关部门协助提供执法保障，让无证小餐饮店无房可租，让无证经营无滋生的土壤。由于私房菜的从业人员、经营场所、消费人群具有特殊性，行政执法中存在取证难、取缔难，进入现场有时都非常不易。因此，私访菜问题虽经我们多次整治，但其成效仍不显著。

随着行政许可制度的改革，经营餐饮的企业和个人，应先到工商部门申领《营业执照》，再到食药部门申请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，无照经营者由工商部门依法予以查处。2014年1月1日起实施的《陕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规定：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规划餐饮业布局，不得在居民住宅楼、未设立配套规划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、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楼层从事餐饮经营。本条例实施前已建成的餐饮服务项目，其经营许可到期后，环保、工商、食药、消防等管理部门不再核发相关证照。对未按照规定设置餐饮服务业或者采取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的，由县级环保部门会同城部门限期改正或取缔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依法依职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：

一是加强对有证餐馆的日常监管。督促指导经营者落实从业人员健康管理、进货查验、餐饮具洗消等各项保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的制度，突出强化其主体责任。

二是加大宣传。通过媒体、法制咨询、宣传栏等各种形式进行宣传，让消费者掌握和了解食品安全法律法规、食品安全知识、伪劣食品鉴别能力,指导消费者正确消费，引导消费者去消费环境卫生、信誉良好的餐饮店就餐。

三是积极配合其他政府职能部门，认真开展居民楼内餐馆的清理与整治。同时，畅通12331投诉举报电话，认真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，鼓励消费者对餐饮违法行为积极举报，形成全社会监督氛围。

最后，再次感谢对我们工作的关注，希望继续关心支持食药监事业。

                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4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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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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